	第四节 保税物流货物

	    监管方式

	保税仓库
	出口监管仓库
	保税物流中心A型
	保税物流中心B型
	保税物流园区
	保税区

	 内容
	
	
	
	
	
	

	申请设立和审批
	主管海关申请（20个工作日）；直属海关批准（20个工作日）；海关总署备案（30天）
	主管海关申请，直属海关批准
	直属海关受理申请，海关总署审批
	直属海关受理申请，海关总署审批
	国务院审批
	国务院审批

	注册资本
	最低限额为300万人民币。
	300万人民币以上
	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
	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
	没有限制
	没有限制

	仓库面积
	公用保税仓库最低为2000平方米；液体危险品保税仓库容积最低为5000立方米；寄售维修保税仓库最低为2000平方米。
	出口配送型不低于5000平方米，国内结转型不低于1000平方米
	公用型东部不低于2万平方米；中西部不低于5000平方米；自用型东部不低于4000平方米；中西部不低于2000平方米；
	东部不低于10万平方米；中西部不低于5万平方米
	没有限制
	没有限制

	存放货物的范围
	加工贸易进口货物；
转口货物；
供应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油料、物料和维修用零部件；
供维修外国产品用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；
外商进境暂存货物；
未办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进口货物；
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进境货物
	一般贸易出口货物；加工贸易出口货物；从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、场所所转入的出口货物；其他已办结海关出口手续的货物
	国内出口货物；转口货物和国际中转货物；外商暂存货物；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；供应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物料、维修用零配件；供维修外国产品用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；未办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进口货物;经海关批准的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
	同物流中心A型
	存储进出口货物及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；对所存货物开展流通性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；进出口贸易，包括转口贸易;国际采购、分配和配送；国际中转；商品展示；经海关批准的其他国际物流业务；
	出口加工；转口贸易；商品展示；仓储运输。

	存放货物的期限
	1年;特殊情况延长,延长不超过一年(向主管海关)；货物存储期限超过2年（向直属海关审批）
	时间6个月，可以延长，最长6个月
	时间1年，可以延长，最长1年
	时间2年，可以延长，最长1年
	没有限制
	没有限制

	证书及有关文件
	批准文件有效期1年
	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监管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3年
	保税物流中心（A型）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2年，准予延期2年。
	保税物流中心（B型）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3年，准予延期3年。
	没 有
	没 有


